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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本院「臨時人員考核作業規定」，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本修正案業經111年第2次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。
二、本次修正如次：

(一)刪除「比照另予考核：考核年度內任職未滿6個月者辦理
之考核」之規定。

(二)新增第十二點後段「12月31日仍在職，因當年度任職未達
6個月而未辦理考核者，除有受懲處或曠職者外，於次年
服務滿整年之次月1日薪級晉級」之規定。

(三)新增第十五點第四項規定「12月31日仍在職，因當年度任
職未達6個月而未辦理考核者，除有受懲處或曠職者外，
依在職比例計支1個月薪資之年終工作獎金」。

三、檢附旨揭規定1份。

正本：本院院本部、醫療部、人事室、政風室、主計室、秘書室、傳統醫學科、內科部、精
神科、外科部、婦產科、復健科、皮膚科、牙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急診醫學科、小
兒科、病理檢驗科、藥劑科、放射線科、護理部、教學研究中心、醫務企管室、營養
科、社會工作室

副本：

院長 王 瑞 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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